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切实推进我区煤矸石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效解决煤矸石乱堆乱放的问题，现将《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切实推进我区煤矸石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效解决煤矸石乱堆乱放的问题，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以依法依规精细管理为方向，保持环境监管执法不放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二、工作目标
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坚持综合利用为主，规范处置为辅的原则，全力促进煤矸石合理利用，规范煤矸石堆放工作，辖区内主体灭失的煤矸石场逐步得到综合治理。
三、主要任务
（一）摸清历史遗存，明确责任主体
区发改委负责全区煤炭企业煤矸石综合整治的牵头工作，负责组织石拐区历史遗存煤矸石的排查、确权工作。
各涉及苏木镇、街道承担煤矸石综合整治工作的属地责任，配合发改委、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煤矸石的排查、确权及日常巡查等行政管理工作。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石拐分局负责督促各煤矿和洗选企业建立煤矸石管理台账；做好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对石拐区辖区内的私拉偷排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各产生煤矸石的煤矿、洗选厂是煤矸石整治的责任主体，负责依据设计标准建设煤矸石堆场，按规定处置新产出煤矸石；对本企业历史形成的煤矸石堆按环保要求制定《煤矸石综合整治方案》，严格按照方案排出时间表进行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包头市绿源洁环保环卫循环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标准化的煤矸石中转处置场所；并按环保要求制定《石拐区辖区内历史遗存无主煤矸石综合整治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和时间表进行综合整治和高值化利用工作。
（二）强化规范建设，杜绝非法堆放
1、石拐区辖区内所有煤矸石处置场必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1）场所建设要求：对未批准建设煤矸石处置场且有煤矸石排放的企业，必须办理煤矸石处置场的环评手续，在环评批准的场地位置和范围内建设设施完善的处置场。
（2）处置管理要求：制定严格的处置操作规程和流程，制定管理制度，专人负责运行，确保日常处置做到分区、分层、洒水、推平、压实、覆盖等措施，达到防渗、防尘、防自燃要求。
（3）完成整治或封场后的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相关要求，科学合理使用苗木绿化和恢复植被，做到依法建设、依法运行、依法封场恢复生态。
2、如相关企业无法建设标准处置场，须向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对其产生的煤矸石明确由石拐区政府统一进行处置。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委托包头市绿源洁环保环卫循环产业有限公司建设的煤矸石中转处置场进行处置，处置费用由相关企业和绿源洁公司协商确定。
（三）拓展综合利用，控制固废增量
石拐区在产业政策上积极引入煤矸石等固废高值化利用示范企业，在2-3家示范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下，通过延长煤矸石综合利用产业链，大量消化我区存量煤矸石等固废，提高我区煤矸石等固废综合利用水平。
（四）加强运输管理，避免扬尘污染
运输环节是造成扬尘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交通部门要确保运输道路畅通平整，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严禁“黑车”和尾气不达标车辆拉运煤矸石，严禁车辆经过城市道路和超载拉运；运输企业必须具备相关的资质，要采取车辆封闭措施，坚持日常洒水降尘，在各个环节消除扬尘污染。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智任组长、有关职责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煤矸石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各责任单位对职责范围内的综合治理工作负总责，并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责任单位依规做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不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任务明确、项目清晰、资金保障到位，并建立煤矸石综合治理工作档案；企业确实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规范要求，完善煤矸石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确保煤矸石治理取得成效。
（三）强化部门联动。各苏木镇、各街道及发改、环保、应急、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合力，确保石拐区煤矸石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四）强化统筹调度。建立月调度、季通报机制，各成员单位要确定1名联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的沟通协调，并于每月5日前向区发改委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区发改委每季度通报煤矸石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督查。
（五）严格责任追究。对煤矸石污染现象严重、自查自改不认真、隐患整治不彻底的，或落实整治工作不到位、组织不得力、执法不严、工作不严密，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
附件1：
煤矸石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组  长：李  智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副组长：祁  军  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刘志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杨  彤  白狐沟街道党工委书记
成  员：陈永平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主任
姜  山  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文斌  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
     郭泽宏  自然资源局局长
     杨  勇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肖  峰  财政局副局长（主持行政工作）
郑利民  商务和科技局局长
吕斗强  审计局副局长（主持行政工作）
赵  伟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祁永旺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石拐分局局长
       郭  雷  经济转型促进中心主任
[bookmark: _GoBack]常文杰  绿源洁环保环卫循环产业公司董事长
下设三个专项工作组：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刘志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杨  彤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主任
成  员：李  波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郭  雷  经济转型促进中心主任
    其木格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股科员
职责：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统筹协调各专项工作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整理工作台账。负责统计辖区范围内煤矸石堆存点位、数量及权属。负责谋划煤矸石综合利用相关项目，统筹协调相关手续办理，分析汇总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上报领导小组。
（二）招商引资组
组  长：郑利民  商务和科技局局长
成  员：姜  山  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文斌  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
陈永平  白狐沟街道办事处主任
赵  伟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郭  雷  转型促进中心主任
常文杰  绿源洁环保环卫循环产业公司董事长
杨海东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股股长
职责：负责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包头市市招商引资的方针政策及我区经济发展需要，适时研究调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考核奖惩办法、工业项目评估准入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招商工作以及牵头起草研究相关投资协议。
（三）项目推进组
组  长：郭泽宏  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杨  勇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祁永旺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石拐分局局长
    姜  山  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文斌  包头市城市共同配送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
肖  峰  财政局副局长（主持行政工作）
常文杰  绿源洁环保环卫循环产业公司董事长
张  斌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股科员
职责：负责配合办理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规划、用地、施工、环评等手续，协调工业园区、物流园区范围内选址用地。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资金、债券等政策，及时提出经费预算安排，保障工作顺利实施。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7日
 


 


